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

恢复市价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2008

】

38

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等相关规定，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自

2011

年

5

月

23

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

有的蓝色光标（股票代码：

300058

）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详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鉴于蓝色光标于

2011

年

7

月

8

日复牌，本公司根据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以及蓝色光标股票复牌后

的市场交易特征，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1

年

7

月

8

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上述股票恢

复市价估值法进行估算。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235

股票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0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财政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根据《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厦门市财政局关于下达厦门市

2011

年（第一批）重点技术创新及产学

研项目等支持资金计划的通知》（厦经技【

2011

】

245

号）的规定，本公司

"

一种新型复印纸

"

项目被列入

厦门市

2011

年（第一批）重点技术创新项目计划并给予

80

万元资金补助

,

补助资金分

2

次拨付，首次拨

付

60

万元，余额需按项目进度完成鉴定（验收）后拨付；根据《厦门市重点技术创新项目立项责任书》

约定，该项目预定验收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本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1

日收到厦门市经济发展局下发的厦门市

2011

年技术创新项目

2011

年拨款

60

万元整。

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本次收到的补贴人民币

60

万元将于项目验收后计入当期损益，因此对公

司截止

2011

年

7

月

12

日的盈利不产生影响。

公司上述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最终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

002320

公告编号：

2011-26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口至海安航线客滚船募投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09]1197

号

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950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33.6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32,

720.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5,061.60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27,658.4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业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并出具了利安达验字

[2009]

第

1049

号《验资报告》。公

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公司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共计两个，分别为更新海口至海安航线

3

艘客滚船项目及改造海口至北

海航线

"

椰城二号

"

客滚船项目。

2009

年

10

月

10

日，公司与海南威隆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南威

隆

"

）签订《

41

车

/999

客客滚船建造合同》，委托该公司建造两艘

"41

车

/999

客

"

客滚船即

1#

、

2#

船舶，上述船

舶为募投项目，完工后将投入海口至海安航线运营。根据合同规定，其中一艘客滚船即

2#

船舶，海南威隆

应于

2011

年

6

月

18

日前建成交船， 但截止公告时间， 船舶建造仍在进行中， 未能按期完工；

1#

船原预计

2011

年

6

月

30

日交船 （详见公司

2011

年

1

月

27

日发布的关于海口至海安航线客滚船募投项目进展公告），

根据目前该船的建造速度，预计也未能按时完成。公司与海南威隆船厂就两船建造的后续工作仍在交涉

中。

二、延期交船原因

1

、 天气原因。自

1#

、

2#

船开工以来，海南多次遭受恶劣天气影响，

2010

年

10

月份，连续大雨

28

天导致

船厂无法正常生产；今年春节前后，又遭受连续一个多月的低温阴雨，影响了船厂的正常生产。

2

、海南出现民工短缺。今年春节后，海南突现普遍的招工难现象，致使海南威隆春节后复工困难，致

使船厂施工生产计划滞后。

3

、图纸修改。

1#

、

2#

船建造期间，根据新规范要求对建造图纸进行了部分修改，增加了船舶建造的工

作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期。

4

、配套厂家供货延迟。由于船舶配套生产厂家未能按计划时间交付船舶建造配套的设施设备，对工

期也造成了影响。

5

、船厂施工管理原因。船厂施工管理及统筹安排方面有欠缺，造成施工工效低下，工程进度较为缓

慢。

三、预计两船交船时间

根据目前厂方提供的生产计划和生产进度，

1#

船主船体除艉部外，基本成型。全船舾装件开始制作，

主机、发电机、艏侧推等已经进舱，电气已经进入安装、管系内场已经制作完成，进入外场安装，全船的所

有设备已经订购完成，陆续进厂，预计在今年

12

月初交船。

2#

船已完成船台合拢

25

个分段，

10

个分段完成涂装待合拢，

12

个分段已制作完成待检验，

7

个分段正

在制作，预计

2#

船的交船时间将延期至

2012

年

5

月底。

四、延期交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新造船舶不能按时投产，海峡股份在

2011

年下半年生产中只能依靠现有船舶运力，在船舶厂修

期间和

8

级风气象条件下运力不足的矛盾将得不到及时解决，并对公司全年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按初

步预计

1#

、

2#

船舶交船时间分别为

2011

年

11

月

30

日及

2012

年

5

月

31

日计算，

2011

年年度内预计减少营业

收入

4600

万元，毛利

2300

万元，占

2010

年主营业务收入的

7.66%

及毛利的

8.03%

。

五、上市公司应对措施

1

、向海南威隆送达律师函，敦促船厂严格按照合同履行相应义务，在确保建造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造

船进度，同时保留通过法律诉讼途径追究该公司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2

、加强对船舶建造的领导，强化船舶建造过程的监管力度，争取船舶早日建成出厂。

3

、公司将通过科学调度现有运力、合理安排船舶坞修、缩短坞修时间、配置双班船员轮流作业等多

种手段，提高现有船舶的周转率，最大程度化解延期交船对公司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１８

股票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３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议案被否决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

１７６

号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大楼

３０１

会议室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４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左延安先生

５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

１２８８７３６６３５

股。参加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６

人，代表股份

５０５２４７８９５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３９．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本次会议以下议案：

１

、关于利用自有资金投资

ＨＦＣ ７１５１

系列轿车新车型车身模夹具项目的议案

同意股数

５０５２４７８９５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股数

０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２

、关于合肥江淮汽车担保有限公司与四家商业银行签署信贷担保相关合作协议的议案

同意股数

５０５２４７８９５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股数

０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通力律师事务所黄艳律师、李仲英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江淮汽车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

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１８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４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江淮汽车”）四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董事会的董事应到

９

人，实到

９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左延安董事长主持。

与会董事听取了相关议案，经充分讨论后，依法表决，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星瑞齿轮自筹资金投资

ＤＣＴ

自动变速器研发能力提升项目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星瑞齿轮传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瑞齿轮”）计划自筹资金投资

ＤＣＴ

自动变

速器研发能力提升项目，本项目总投资

２９９５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２８００

万元。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利用自有资金投资

ＨＦＣ７２０２ＥＦ

系列运动型多

功能车新车型车身模夹具项目的议案》；

公司拟利用自有资金投资

ＨＦＣ７２０２ＥＦ

系列运动型多功能车新车型车身模夹具项目， 项目建设投资

范围包括项目新增模具、检具、夹具、生产线部分改造工程费用及设备基础费用，以及相关的其它费用；

项目总投资为

２９４８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建设总投资

２００８０

万元人民币。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利用自有资金投资

ＨＦＣ６４９１

系列轻型客货车

新车型车身模、夹具项目的议案》；

公司拟利用自有资金投资

ＨＦＣ６４９１

系列轻型客货车新车型车身模、夹具项目的议案，本项目是在公

司商用车基地原有土地、生产车间及生产线的基础上进行的内涵改造。结合公司现有生产线布局现状及

针对本项目新车型加工工艺特点，在充分利用现有产能和产品生产平台的基础上，新增冲压模检具、焊

装夹具等工装设备，并对原有生产线作适应性改造，形成完整的产品生产生产体系；本项目总投资

９７５０

万元，其中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８５５０

万元。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会议的具体安排如下：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合肥·公司住所地

３

、参加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５

、参会人员：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代表；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律师及相关工作人员。

６

、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利用自有资金投资

ＨＦＣ７２０２ＥＦ

系列运动型多功能车新车型车身模夹具项目的议案；

２

）关于利用自有资金投资

ＨＦＣ６４９１

系列轻型客货车新车型车身模、夹具项目的议案；

７

、参会股东登记办法：

（

１

）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符合上

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持股东帐户、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

份证和委托人股东帐户及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下午

５

：

００

前；

（

３

）登记地点：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

１７６

号江淮汽车公司证券部

８

、 其他

（

１

）与会股东食宿费用及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

２

）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

１７６

号江淮汽车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

—

２２９６８３５

、

２２９６８３７

联系传真：

０５５１

—

２２９６８３７

邮编：

２３００２２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行使审议、表决和签署会议文件的股东权利。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人股东帐号：

表 决 事 项

表决结果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利用自有资金投资

ＨＦＣ７２０２ＥＦ

系列运动型多功能车新车型车身模夹具项目的

议案

２

、

关于利用自有资金投资

ＨＦＣ６４９１

系列轻型客货车新车型车身模

、

夹具项目的议案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博时深证基本面

2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参加部分银行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人对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与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银行

"

）、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杭州银行

"

）、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京银行

"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汉口银行

"

）和深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

"

）协商一致，博时深证基本面

2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

050021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参加上述银行的费率优惠活动。

一、银行费率优惠活动

1

、中国建设银行

自

2011

年

7

月

13

日（含）起，投资者通过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申购本基

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优惠方式为：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实行

7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活动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自

2011

年

7

月

13

日（含）起，投资者采用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

"

基金定投

"

）方式通过建设银行申购本

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优惠方式为：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实行

8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

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活动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2

、中国银行

自

2011

年

7

月

13

日（含）起，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优惠方式

为：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按

8

折优惠

(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0.8)

，优惠后费率如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活动结束时间另行公

告。

自

2011

年

7

月

13

日（含）起，投资者采用基金定投方式通过中国银行申购本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优

惠方式为：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按

8

折优惠

(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0.8)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是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活动结束时间另行公

告。

3

、交通银行

自

2011

年

7

月

13

日

15

：

00

起至

2012

年

6

月

29

日

15

：

00

止（法定基金交易日），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上及

手机银行申购本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优惠方式为：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按

8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

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自

2011

年

7

月

13

日（含）起，投资者采用基金定投方式通过交通银行申购本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优

惠方式为：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按

8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

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活动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4

、中信银行

自

2011

年

7

月

13

日（含）起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法定基金交易日），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网上银行申购

本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优惠方式为：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实行

7

折优惠，但优惠后申购费

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5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自

2011

年

7

月

13

日（含）起，投资者通过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优

惠方式为：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按

6

折优惠，但优惠后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是固

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活动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自

2011

年

7

月

13

日（含）起，投资者通过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网上银行自助开通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计

划，享有申购费率优惠。优惠方式为：在计划存续期内，该计划下进行的基金定投将持续享受如下优惠：原

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按

4

折优惠，但优惠后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

按原费率执行。活动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自

2011

年

7

月

13

日（含）起，投资者通过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柜面开通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享有

申购费率优惠。优惠方式为：在计划存续期内，该计划下进行的基金定投将持续享受申购费率

8

折优惠。原

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按

8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是固

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活动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6

、杭州银行

自

2011

年

7

月

13

日（含）起，投资者通过杭州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优惠方式

为：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在原申购费率基础上实行

6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得低于

0.6%

；原

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活动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自

2011

年

7

月

13

日（含）起，投资者以基金定投方式通过杭州银行网上银行和柜面申购本基金，享有申

购费率优惠。优惠方式为：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按

8

折优惠，但优惠后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

等于或低于

0.6%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活动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7

、南京银行

自

2011

年

7

月

13

日（含）起，投资者通过南京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优惠方式

为：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按

6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是固定

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活动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自

2011

年

7

月

13

日（含）起，投资者通过南京银行网上银行渠道办理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享受

费率优惠。优惠方式为：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按

4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

低于

0.6%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活动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自

2011

年

7

月

13

日（含）起，投资者通过南京银行网点柜面渠道办理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享受

费率优惠。优惠方式为：原费率高于

0.6%

的，按

8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原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活动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8

、汉口银行

自

2011

年

7

月

13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投资者通过汉口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

惠。优惠方式为：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按

4

折优惠，但优惠后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

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自

2011

年

7

月

13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投资者通过汉口银行网上银行自助开通本基金的定期定额申

购计划，在计划存续期内，该计划下进行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将持续享受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按

4

折优惠，但优惠后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自

2011

年

7

月

13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投资者通过汉口银行柜面开通本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计划，

在计划存续期内，该计划下进行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将持续享受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按

8

折

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9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

2011

年

7

月

13

日起，投资者通过深圳农村商业银行柜面采用基金定投方式申购本基金，享有申购费率

优惠。优惠方式为：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按

8

折优惠，但优惠后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活动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二、特别提示

1

、各银行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该银行所有。

2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各银行规定为准。如上述优惠活动调整，我司及各银行

将另行公告相关内容。

3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

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及本公司的风险提示。

三、咨询方式

1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

网址：

www.bosera.com

2

、中国建设银行

客服电话：

95533

网址：

www.ccb.com

3

、中国银行

客服电话：

95566

网址：

www.boc.cn

4

、交通银行

客服电话：

95559

网址：

www.bankcomm.com

5

、中信银行

客服电话：

95558

网址：

bank.ecitic.com

6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客服电话：

021-962999

网址：

www.srcb.com

7

、杭州银行

客服电话：

4008888508;0571-96523

网址：

www.hzbank.com.cn

8

、南京银行

客服电话：

4008896400

网址：

www.njcb.com.cn

9

、汉口银行

客服电话：

027-96558

（武汉）

;4006096558

（全国）

网址：

www.hkbchina.com

10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

客服电话：

4001961200

网址：

www.961200.net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13

日

深证基本面

2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上市交易及开放申购赎回提示性公告

深证基本面

2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定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开始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开放申购赎回，场内简称：深

F200

，交易代码：

159908

。经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复核，本基金截至

2011

年

7

月

12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0.9999

元，上市首日以该基金份额净值

1.000

元（四舍五入至

0.001

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置涨跌幅限制，幅度为

10%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关于博时深证基本面

2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开通直销网上交易定期投资业务和

对直销网上个人投资者交易费率

优惠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方便投资者通过互联网（含移动互联网）投资博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所管理的博时深证基本面

2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以下简

称

"

博时深证基本面

200ETF

联接

"

），本公司决定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起开通博时深证基本面

200ETF

联接基金

（基金代码：

050021

）直销网上交易定期投资业务，并对开立有博时直销交易账户、且通过博时直销网上交

易系统（含手机交易系统）交易的个人投资者实行优惠费率。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直销定期投资业务

直销定期投资业务包括定期定投业务和定期转换业务。

直销网上交易定期定投业务适用投资者为使用本公司已经公告开通了定期定投业务的银行卡开立有

博时直销交易账户、且已开通博时直销网上交易业务的个人投资者。上述投资者在签署委托扣款协议后，

即可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博时深证基本面

200ETF

联接基金的定期定投业务。

直销网上交易定期转换业务适用投资者为开立有本公司直销交易账户、 且已开通本公司直销网上交

易业务的个人投资者。

二、关于优惠费率和适用业务范围

1

、对开立有博时直销交易账户、且通过直销网上交易（含手机交易系统）办理博时深证基本面

200ETF

联接基金申购、定期投资业务的优惠费率以本公司

2010

年

3

月

15

日公告的《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

整直销网上交易优惠费率的公告》和随后关于新增博时直销网上交易所支持银行卡、第三方账户的网上交

易优惠费率公告为准。

2

、对直销网上个人投资者通过汇款支付方式办理博时深证基本面

200ETF

联接基金申购业务的优惠费

率以本公司

2010

年

5

月

10

日公告的《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直销网上个人投资者汇款申购基金费率优

惠的公告》为准。

3

、本公司今后若对网上交易的业务范围和优惠费率进行调整，将及时公告。

三、重要提示

1

、开通直销网上交易定期投资业务详情请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定期投资业务规则》（详

见本公司网站）；

2

、开通网上交易业务详情请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详见本公司网站）；

3

、通过汇款支付方式购买由本公司募集并管理的开放式基金详情请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

销个人投资者汇款交易业务规则》（详见本公司网站）；

4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5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利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本公司网址：

www.bosera.com

2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95105568

（免长途费）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13

日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８１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４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举行，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董事长宋尚龙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１５

名，实到董事

１４

名，董

事陈继忠先生委托董事王化民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江海证券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海证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注册地址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

坊区赣水路，法定代表人孙名扬，经营范围为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证券

承销、自有房屋租赁等，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３６３

，

２０８

，

５２１．７８

元，主要股东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元

）

出资比例

（

％

）

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４９４

，

４８３

，

２６０．５５ ３６．２７４

吉林亚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４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７６

黑龙江省大正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３

，

１８５

，

６９９．５２ ２９．５７６

其它

８

名股东

５５

，

５３９

，

５６１．７１ ４．０７４

合计

１

，

３６３

，

２０８

，

５２１．７８ １００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

ＪＲ

字第

０１０００２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江海证券总资产为

９

，

３０４

，

９２１

，

７２４．３６

元， 净资产为

２

，

３０１

，

７３７

，

４６２．０６

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６２５

，

１４２

，

７９４．５４

元，净利润

１７５

，

３０５

，

０４４．０５

元；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专字第

０１０７７６

号审计报告，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江海证券总资产为

７

，

６６２

，

１６１

，

７７１．８９

元， 净资产为

２

，

３０８

，

４５２

，

３８５．１２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６

，

６５６

，

９４１．７５

元，净利润

９

，

２２７

，

０４８．０６

元。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ＢＪＶ４０１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江海证券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２７４

，

１８９．９６

万元，增值额为

４４

，

０１６．２２

万元，增

值率为

１９．１２％

，本公司持有的江海证券股权相应的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

８２

，

４７６．３４

万元。

现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决定将持有的江海证券上述

４１

，

０００

万元股权（占江海证券注册资本

的

３０．０７６％

）全部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价格以江海证券评估值为依据，确定为

８８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按持股比例应享有的江海证券

２０１０

年前累计未分配利润（扣除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期间已收到的分红金额）

及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来新产生的投资权益全部归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所有。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现对《吉林亚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改如下：

１

、删除规则第五条

第五条 股东大会可以依据公司的资产规模、获利水平和实际情况，授权董事会决策公司的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和委托理财事宜。具体授权额度为：董事会有权决定单笔或为单一对象

提供不超过

１

亿元的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和委托理财；超过

１

亿元的对外投资、收

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和委托理财，报股东大会批准。

２

、修改规则第五十二条

原为：

“本规则经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修订权属股东大会，解释权属公司董事会。”

现修改为：

“本规则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修订权属股东大会，解释权属公司董事会。”

３

、修改规则第五十三条

原为：

“本规则所称公告或通知，是指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刊登有关信息披露内容。公告或通知篇幅较

长的，公司在《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对有关内容作摘要性披露，全文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公布。

本规则所称的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应当在刊登会议通知的同一指定报刊上公告。”

现修改为：

“本规则所称公告或通知，是指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刊登有关信息披露内容，全文同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公布。

本规则所称的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应当在刊登会议通知的同一指定报刊上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现对《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修改如下：

１

、修改制度第

２．１

条

原为：

“本公司关联人包括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和潜在关联人。”

现修改为：

“本公司关联人包括关联法人和关联自然人。”

２

、修改制度第

２．２

条

原为：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１

）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公司，以及与公司同受某一企业控制的法人（包括但不限于母公司、子公司、与公

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２

）本制度所指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

现修改为：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

１

）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

２

）由上述第（

１

）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

３

）由第

２．３

条所列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

４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

５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与公司有特殊关系，可

能导致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３

、修改制度第

２．３

条

原为：

“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是指：

１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个人股东；

２

）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上述人士的亲属，包括：父母、配偶、兄弟姐妹、年满

１８

周岁的子女；配偶的父母、子女的配偶、配偶的

兄弟姐妹、兄弟姐妹的配偶。”

现修改为：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自然人，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

１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第

２．２

条第（

１

）项所列关联法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４

）本条第（

１

）项和第（

２

）项所述人士的关联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年满

１８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

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

５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与公司有特殊关系，可

能导致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自然人。”

４

、修改制度第

２．４

条

原为：

“因与公司关联法人签署协议或做出安排， 在协议生效后符合前条

１

、

２

、

３

条规定的， 为公司潜在关联

人。”

现修改为：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视同公司的关联人：

（

１

）根据与公司或者公司关联人签署的协议或者作出的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或在未来十二

个月内，将具有第

２．２

条或者第

２．３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

２

）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第

２．２

条或者第

２．３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５

、修改制度第

３．１

条

原为：

“公司关联交易是指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或持有

５０％

以上股权的子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转移资

源或义务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项：

１

）购买或销售商品；

２

）购买或销售除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

３

）提供或接受劳务；

４

）代理；

５

）租赁；

６

）提供资金（包括以现金或实物形式）；

７

）担保；

８

）管理方面的合同；

９

）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

１０

）许可协议；

１１

）赠与；

１２

）债务重组；

１３

）非货币性交易；

１４

）关联双方共同投资；

１５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认为应当属于关联交易的其他事项。”

现修改为：

“公司的关联交易是指公司或者控股子公司与公司的关联人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者义务的事项，包

括以下交易：

（

１

）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

２

）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等）；

（

３

）提供财务资助；

（

４

）提供担保；

（

５

）租入或者租出资产；

（

６

）委托或者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

（

７

）赠与或者受赠资产；

（

８

）债权、债务重组；

（

９

）签订许可使用协议；

（

１０

）转让或者受让研究与开发项目；

（

１１

）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

（

１２

）销售产品、商品；

（

１３

）提供或者接受劳务；

（

１４

）委托或者受托销售；

（

１５

）在关联人财务公司存贷款；

（

１６

）与关联人共同投资；

（

１７

）其他通过约定可能引致资源或者义务转移的事项。”

６

、修改制度第

４．２

条

原为：

“

４．２

关联交易决策权限：

１

）股东大会：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含同一标的或同一关联人在连续

１２

个月内达成的

关联交易累计金额）高于

３０００

万元（不含

３０００

万元）或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５％

以上的，此关联

交易必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２

）董事会：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含同一标的或同一关联人在连续

１２

个月内达成的关

联交易累计金额）在

３００

万元至

３０００

万元（含

３０００

万元）之间或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０．５％

至

５％

之

间的，由公司董事会做出决议批准；

３

）总裁：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含同一标的或同一关联人在连续

１２

个月内达成的关联

交易累计金额）低于

３００

万元（含

３００

万元）以下或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０．５％

以下的，由公司总裁批

准；

４

）独立董事：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高于

３００

万元或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

５％

的关联交

易，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做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

现修改为：

“

４．２

关联交易决策权限：

（

１

）股东大会：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含同一标的或同一关联人在连续

１２

个月内达成

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的，此关联交易必

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

２

）董事会：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含同一标的或同一关联人在连续

１２

个月内达成的

关联交易累计金额）在

３００

万元至

３０００

万元之间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０．５％

至

５％

之间的，

由公司董事会做出决议批准；

（

３

）总裁：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含同一标的或同一关联人在连续

１２

个月内达成的关

联交易累计金额）在

３００

万元以下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０．５％

以下的，由公司总裁批准；

（

４

） 独立董事： 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在

３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０．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做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

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

７

、第

５．０

至

５．９

条中，涉及到第

４．２

条权限的内容相应按照第

４．２

条进行修改；制度中涉及到引用《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条款的，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版进行相应调整。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的要求和公司的实际情况，现公司拟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

事宜如下：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时

（二）召开地点：亚泰集团总部七楼多功能厅

（三）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１

、审议关于转让江海证券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的议案。

（四）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会议登记办法

１

、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身

份证、委托人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长春市吉林大路

１８０１

号亚泰集团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长春市吉林大路

１８０１

号亚泰集团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１－８４９５６６８８

传真：

０４３１－８４９５１４００

邮政编码：

１３００３１

联系人：秦音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力：

１

、对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会议议题中的第（）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２

、对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会议议题中的第（）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３

、对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会议议题中的第（）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４

、对

１－３

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不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字或法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人上海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

代理人签字：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８１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５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决定将持有的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４１

，

０００

万元股权（占江海证券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的

３０．０７６％

）全部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价格以江海证券评估值为依据，确定为

８８

，

０００

万元。

●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尚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并经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内部权力机构审批和政府有权

部门批准。

一、交易概述

１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决定将持有的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海证券”）

４１

，

０００

万

元股权（占江海证券注册资本的

３０．０７６％

）全部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价格以公司持有的江海

证券股权相应的股东权益评估价值

８２

，

４７６．３４

万元为依据，确定为

８８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按持股比例应享有的江

海证券

２０１０

年前累计未分配利润（扣除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期间已收到的分红金额）及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来新产生

的投资权益全部归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所有。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签署了《江海证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２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一致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不

属于关联交易，尚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内部权力机构审批和政府有权部

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名称：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西城区

法定代表人：赖小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

主营业务：收购并经营中国工商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债务追偿、资产置换、转让与销售、债务重组及

企业重组、资产证券化、直接投资等

主要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出资额

１００

亿元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有独资非银行金融机构， 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注

册资本金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在全国设有

３０

家办事处，拥有

４

家子公司，服务网络遍及

３０

个省、市、自治区。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资产为

７１

，

８３９

，

４０９

，

４５７．７６

元，净资产为

２４

，

８５０

，

７４４

，

７４５．１９

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３

，

２８９

，

７３５

，

０６０．３１

元，净利润

１

，

４７９

，

１３４

，

３７５．５３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

名称：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承销、自有房屋租赁等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３６３

，

２０８

，

５２１．７８

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注册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元

）

出资比例

（

％

）

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４９４

，

４８３

，

２６０．５５ ３６．２７４

吉林亚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４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７６

黑龙江省大正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３

，

１８５

，

６９９．５２ ２９．５７６

其它

８

名股东

５５

，

５３９

，

５６１．７１ ４．０７４

合计

１

，

３６３

，

２０８

，

５２１．７８ １００

２

、本公司持有的江海证券

４１

，

０００

万元股权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等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妨碍权属

转移的其他情况。

３

、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

ＪＲ

字第

０１０００２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江海证券总资产为

９

，

３０４

，

９２１

，

７２４．３６

元， 净资产为

２

，

３０１

，

７３７

，

４６２．０６

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６２５

，

１４２

，

７９４．５４

元，净利润

１７５

，

３０５

，

０４４．０５

元；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专字第

０１０７７６

号审计报告，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江海证券总资产为

７

，

６６２

，

１６１

，

７７１．８９

元， 净资产为

２

，

３０８

，

４５２

，

３８５．１２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６

，

６５６

，

９４１．７５

元，净利润

９

，

２２７

，

０４８．０６

元。

４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标的进行了评估，根据其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ＢＪＶ４０１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成本法评估，江海证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９３０

，

４９２．１７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９４３

，

０８１．６１

万元，增值额为

１２

，

５８９．４４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３５％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７００

，

３１８．４３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７００

，

３１８．４３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２３０

，

１７３．７４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２４２

，

７６３．１８

万元，增值额为

１２

，

５８９．４４

万元，增值率为

５．４７％

。经收益法评估，江海证券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为

２７４

，

１８９．９６

万元，增值额为

４４

，

０１６．２２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９．１２％

。

由于本次评估目的为股权转让，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投资者购买此部分股权的价格主要取决于未来

的投资回报情况，因此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交易标的的最终评估结果，即江海证券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２７４

，

１８９．９６

万元， 本公司持有的江海证券股权相应的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

８２

，

４７６．３４

万元。

５

、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定价是以江海证券的评估值为依据，参考市场上同类公司股权转让的价格，并结合江海证券

目前的经营情况，最终确定交易价格。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标的股权：本公司拥有的江海证券

４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出资额，占江海证券注册资本的

３０．０７６％

。

２

、双方同意，以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ＢＪＶ４０１４

号）为参照，截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江海证券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９３０

，

４９２．１７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２３０

，

１７３．７４

万

元，评估后的股东全部价值为

２７４

，

１８９．９６

万元。本公司持有的

３０．０７６％

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

８２

，

４７６．３４

万元。

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８８

，

０００

万元。

３

、本公司按标的股权应享有的江海证券

２０１０

年前累计未分配利润（扣除本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期间已收到

的分红金额）及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来新产生的投资权益全部归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所有。

４

、双方签订协议后，在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正式获得本公司提供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本次

协议转让的认可文件以及江海证券其他股东同意转让标的股权并放弃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文件

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向本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全部转让价款的

５０％

；在中国华

融资产管理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转让事宜的正式批文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向本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全部应付未付的转让价款。

５

、若标的股权转让未获证券业监管部门批准，在双方就终止标的股权转让交易达成一致意见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由本公司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返还全部已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和相应利息，利息按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付款之日起到本公司还款时止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实时分段计算。

６

、任何一方非因证券业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原因不履行出让或受让标的股权义务的，均应向对方支付

４

，

０００

万元违约金。

７

、本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交易目的

本次交易的目的主要是出于公司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获得的资金将主要用

于对主营业务建材和房地产业的投资，进一步壮大公司建材和房地产业的规模。

２

、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持有江海证券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７３１

，

４７１

，

７６１．８６

元，本次交易预计

实现投资收益

１５１

，

９１９

，

０８６．９７

元。

六、备查文件

１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

ＪＲ

字第

０１０００２

号审计报告；

２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专字第

０１０７７６

号审计报告；

３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ＢＪＶ４０１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４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５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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